东莞市水务环境投资控股集团供水有限公司2026年1月至2027年6月食堂食材

采购项目用户需求书
一、项目概况
为了做好食堂规范管理工作，确保符合食品安全、卫生要求，东莞市水务环境投资控股集团供水有限公司拟对食品原材料等配送的供货资格进行招标。供应商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登记注册、合法存续、正常经营且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均可报名参与竞标。

本项目通过公开招标，采购三家食材配送服务单位为东莞市水务环境投资控股集团供水有限公司下属38个食堂（详见附件1）配送主副食、调味料、农副产品和其他食品。以东莞市水务环境投资控股集团供水有限公司为主体，与各配送资格单位签订正式配送合同，分别由东莞市水务环境投资控股集团供水有限公司直属制水分公司、莞城（南城）分公司、东城分公司、万江分公司、石碣分公司、石龙分公司、石排分公司、茶山分公司、企石分公司、寮步分公司、大朗分公司、大岭山分公司、横沥分公司、谢岗分公司、黄江分公司、桥头分公司、樟木头分公司、塘厦分公司、凤岗分公司、厚街分公司、虎门分公司、长安分公司、高埗分公司、麻涌分公司、中堂分公司、洪梅分公司、道滘分公司、望牛墩分公司自行支付配送费用。

二、配送情况 

具体配送数量以实际发生的数量结算，采购人不承诺在入围有效期内授予入围单位实际采购品类，不承诺在入围有效期内的实际采购数量。供应商为采购人提供配送的品种包括：肉类（猪肉类、牛肉类、冻品类、禽类、腊味类、淡水鱼类、海水鱼类以及相关冰鲜水产品）、调配料、腌菜、干货及蛋品、蔬菜类、水果及食用菌类、点心、豆制品、面食类、粉面、大米类及食用油类等。

三、具体要求
本项目按照片区划分的原则，为东莞市水务环境投资控股集团供水有限公司下属38个食堂，公开招标采购3家食材配送服务单位。
（一）采购内容

1.A包负责大市区及沿江片区（莞城、东城、万江、石碣、石龙、石排、茶山、企石范围），共12个食堂的食材配送工作，服务期限为18个月，暂定服务时间为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6月30日（详见附件1）。

2.B包负责松山湖片区及东深片区（松山湖、寮步、大朗、大岭山、横沥、谢岗、黄江、桥头、樟木头、塘厦、凤岗范围），共16个食堂的食材配送工作，服务期限为18个月，暂定服务时间为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6月30日（详见附件1）。

3.C包负责滨海湾片区及水乡新城片区（厚街、虎门、长安、高埗、麻涌、中堂、洪梅、道滘、望牛墩范围），共10个食堂的食材配送工作，服务期限为18个月，暂定服务时间为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6月30日（详见附件1）。

以上为暂定服务点及服务时间，如因采购人或采购人下属分公司建设或运营需要，需对服务点及服务时间进行调整、变动，以采购人出具的书面文件作准。

供应商根据自身能力进行投标，供货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A类（粮油干货类）：大米、食用油、调味品、干货、杂货、米粉面粉类等食品材料；

B类（肉类）：生鲜猪、牛、羊、三鸟、鱼及冰冻水产、畜、禽肉类；

C类（蔬果类）：生鲜农副产品、其他食品。

（二）就餐人数

1.A包负责的12个食堂的日均就餐人数共1420人，食材配送服务费用预估约2811.6万元。

2.B包负责的16个食堂的日均就餐人数共1275人，食材配送服务费用预估约2524.5万元。
3.C包负责的10个食堂的日均就餐人数共1047人，食材配送服务费用预估约2073.06万元。
以上为暂定日均就餐人数，具体就餐人数随时间有变动。

（三）供货地点

东莞市水务环境投资控股集团供水有限公司所属38个食堂（详见附件1）。
（四）定价及定价周期

1.采购人或采购人下属分公司与供应商按以下方式确定供货价格（定价原则）：

1.1原则上以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http://dgdp.dg.gov.cn/jggl，网址仅供参考，具体以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官方网址发布的为准）“东莞市菜蓝子价格监测表”当月最新公布本期（指采购人或采购人下属分公司审批之日的最新期次）报价作为基准价抽样审核；若东莞物价专栏无最近当月公布与采购人或采购人下属分公司所需的相同品种，则采购人或采购人下属分公司将对本市区农副产品市场（莞城细村农贸综合市场）的市场零售价（精品零售价）进行抽样调查，核定相同品种的市场价格，同时为合同监督食品报价作依椐。

1.2.临时委托采购：供应商必须按照采购人或采购人下属分公司急需餐料物资品种、数量、送货时间、地点等在2小时内进行供货，若急需餐料物资不在供货物资清单表上，其供货价格采购人在1个工作日内给予复核。

2.定价周期

2.1.A类（粮油干货类）、 B类（肉类）、 C类（蔬果类）价格每半月更新一次，供应商每月12日前提交下半月报价给采购人审核，每月28日前提交下个月上半月报价给采购人或采购人下属分公司审核。

2.2.所供货品规格、型号报价与实际配送的规格型号相符合。核定价格后若供货时期市场出现部分类型餐料价格大幅浮动，升降在20%或以上时，双方均可以书面形式提出价格调整请求（未提出调整请求的部分则以原核定价格执行），双方通过市场调查核实后，上述定价原则确定的价格（双方确认生效后开始以新的价格执行，在此之前的仍以原核定价格执行），并在3个工作日内给予回复，若在此期限内不予回复则以新定价格执行，除此之外，双方约定的供货物资价格在有效期内任何一方不得随意更改。

（五）考核管理

1.采购人或采购人下属分公司每月安排相关人员对供应商进行服务质量跟踪，一个月为一个考核期，各个食堂填写“食堂对供货商考核评分表”（详见附件2），具体如下：对供应商分别配送的食堂考核调查，考核成绩90分（含）以上，当月配送费用按100%支付；对考核成绩低于90分的，下达整改意见书，同时对考核成绩为80（含）-90分以下的，当月配送费用按90%支付；对考核成绩为70（含）-80分以下的，当月配送费用按80%支付；对考核成绩为70分以下的，当月配送费用按70%支付；若各项目项下服务点出现下述情况之一，该项目项下服务点将采取一票否决，只支付当月实际配送费用的70%，并且采购人有权终止供应商的配送合同：（1）同一食堂连续两个月考核低于80分，下达整改通知书且整改后，第三月仍未达90分（含）以上；（2）供应商未经采购人同意违规转包由第三方配进行配送；（3）因供应商原因导致采购人有人员出现食物中毒。

2.供应商按照采购人或采购人下属分公司提出的物品订货清单，不论数量多少，必须保证在规定的时间、地点送货。

3.供应商对采购人或采购人下属分公司提出的临时性服务要求应按采购人要求按时、按质、按量将货品送到指定地点。

4.供应商提供的货品必须符合国家食品卫生法规相关标准，保质、保量，不合格的货品，供应商必须包退包换。

5.供应商提供的货品必须出示真实有效的检验合格报告。

5.1.A类食品材料按采购人要求定期提供有效检验合格报告；B类、C类食品要提交所有相关检验、检测证明报告。

5.2.凡国家有明文规定的必须提供产品检验报告交食堂存档，符合国家朔源制度规定。

6.供应商每次送货应有相应的送货清单（盖有供应商的有效公章），且必须时提供合法的进货单据。

7.供应商提供的货品导致采购人或采购人下属分公司有任何食物安全事件出现，由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及赔偿采购人一切损失，采购人保留法律追究权利。

8.供应商应按照采购人指定时间内对下月供货价格进行签字确认。

9.供应商的供货价应包括货物的采购费、运至合同指定地点的运输费、装卸费、检验费、储存费、合理利润、保险费等，并承担送货途中的一切风险。

10.未列入物资明细表内又需要购买的货品，其单价由双方以本用户需求书规定的定价原则确定供货价格。

11.供应商进入采购人范围内必须遵守采购人有关规定，不得影响采购人的正常工作，由于供应商的过失造成采购人直接经济损失则要负全部责任及赔偿采购人一切损失。

12.供应商须提供以往交易记录。

13.供应商须有固定分割肉加工场所，具备空调作业环境，配套设备设施齐全，有相应加工作业流程及相关管理制度。

★14.各供应商须以东莞市水务环境投资控股集团供水有限公司为主体，分别为A包项目项下的服务点提供一份额度共计为人民币7100万元的保险（食品安全责任险），B包项目项下的服务点提供一份额度共计为人民币6400万元的保险（食品安全责任险），C包项目项下的服务点提供一份额度共计为人民币5300万元的保险（食品安全责任险），保险承保期限与配送服务合同同步，如配送服务合同延期，保险承保期需同步延期。

（六）验收标准

A类（粮油干货类）

1.粮食大米类

1.1.由正规厂家出厂、颜色品质纯正，米粒形均匀、整齐、重量大没有碎米和爆腰。

1.2.有清香味和光泽，无米糠和其它杂质、无虫害、无异味、无霉味，用手摸时滑爽、干燥。

1.3.符合食品卫生标准，无毒、无污染。

2.食用油类
2.1.由正规厂家生产的植物油，非转基因类。

2.2.色泽纯正，透明度好。

3.调味品类

3.1.由正规厂家生产、颜色品质纯正。

4.干货、杂货、副食品类

4.1.必须选用符合国家食品卫生法规相关标准的商品，选用无毒、无害、无污染、可朔源的食品。掺假、掺杂食品坚决不能使用。

4.2.副食品等级标准要相符，其包装盒或标签上须注明食品名称、生产厂家、厂址、生产日期、食品的主要原料成份和食品保质期等信息，注明不详或没有注明的商品不予验收。

4.3.副食品表面外观新鲜、完整，无霉变异味，无砂粒杂质，无虫尸鼠粪等不洁卫生问题。

5.米粉面粉类

5.1.米粉面粉类及其制品颜色品质要纯正，不掺假、掺杂。

5.2.符合食品卫生标准，粉质细腻干爽无异物、无毒、无污染。

5.3.制成品不能出现异味、霉变结块、虫尸鼠粪等不洁的卫生问题。

上述货品必须符合国家食品卫生法规相关标准，符合采购人使用要求，货品必须保证有三分之二以上保质期（如货品有保质期）。

B类（肉类）

1.猪肉类

1.1.具有当天卫生监督部门发放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肉体印有检疫章。

1.2.表皮干爽、肌体结实、肉质紧密、肉色淡红新鲜，肥肉洁白而细腻。

1.3.外观检测无异味、无寄生虫、无粘液、无渗出液体、指压反弹迅速、具有猪肉自然气味。

1.4.运输设备具备恒温保鲜（5度），存放容器保持清洁卫生，包装合理且材料无污染。

2.牛肉类

2.1.具有当天卫生监督部门发放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外观检测新鲜肉质柔软有光泽、无腐臭变质异味、无寄生虫、无粘液、无渗出液体。

2.2.牛肉色泽棕红，脂肪呈淡黄色或深黄色，肉质坚硬，弹性足。

2.3.运输设备具备恒温保鲜（5度），存放容器保持清洁卫生，包装合理且材料无污染。

3.羊肉类

3.1.具有当天卫生监督部门发放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3.2.羊肉色泽暗红，纤维细而软，肌间少脂肪。

3.3.运输设备具备恒温保鲜（5度），存放容器保持清洁卫生，包装合理且材料无污染。

4.水产品类

4.1.必须鲜活。

4.2.鲜鱼鳞片完整，有光泽无脱落，鳃口紧闭，眼球光亮透明，鱼鳃鲜红，鳍尾完整，确保新鲜。

4.3.身体饱满结实，无腐烂异味，肉质紧密有弹性，无离骨脱刺现象。

4.4.来源可靠放心，无毒、无害、无污染。

5.三鸟类（屠杀好的）

5.1.具有当天卫生监督部门发放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5.2.肉质新鲜柔软有光泽，质地紧密，脂肪呈白色或淡黄色，肉质细腻、无腐烂异味， 肉体结实，内脏清掏干净，肉质弹性足无明显渗出液体，总体无粘液。

5.3.运输设备具备恒温保鲜（5度），存放容器保持清洁卫生，包装合理，来源可靠放心，无毒、无害、无污染。

6.零星冻品、加工副食品类

6.1.必须选用符合国家食品卫生法规相关标准的商品，选用无毒、无害、无污染、可朔源的副食品。掺假、掺杂副食品坚决不能使用。

6.2.食品等级标准要相符，其包装盒或标签上须注明食品名称，生产厂家、厂址、生产日期、食品的主要原料成份和食品保质期等信息，注明不详或没有注明的商品不予验收。

6.3.冻肉类产品中间不能有过多冰块，重量必须和包装箱上标明的重量一致。

6.4.奶制品色泽乳白，口味鲜香，包装完整，无破损，验收每批在保质期二分之一以上，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卫生标准。

C类：蔬果类

1.应保持较好的色泽和新鲜度。

2.符合国家食品卫生标准，蔬菜不得有黄叶；不得腐烂和泥沙等现象。

3.无公害、农药残留不得超标，提供农药残留检测证明。

四、其他

需求书未尽事宜，将在合同签订或项目执行过程中双方协商确定，供应商须无条件满足采购人的合理要求。

	附件1：
	
	
	
	
	
	

	东莞市水务环境投资控股集团供水有限公司

食堂配送服务采购需求表

	序号
	采购划分
	服务点
	就餐人数

（人）
	服务期限
	服务

月数
	地址

	1
	A包
	制水分公司

第三水厂食堂
	74
	2026年1月1日-2027年6月30日
	18
	东莞市东城区樟村桂塘路12号

	2
	
	制水分公司

第六水厂食堂
	127
	2026年1月1日-2027年6月30日
	18
	东莞市东城街道莞龙路东城段21号

	3
	
	莞城（南城）分公司

本部食堂
	192
	2026年1月1日-2027年6月30日
	18
	东莞市莞城街道元岭路莞城段76号

	4
	
	东城分公司

本部食堂
	195
	2026年1月1日-2027年6月30日
	18
	东莞市东城街道下桥银岭街9号

	5
	
	万江分公司

本部食堂
	151
	2026年1月1日-2027年6月30日
	18
	东莞市万江街道万龙路191号

	6
	
	石碣分公司

本部食堂
	132
	2026年1月1日-2027年6月30日
	18
	东莞市石碣镇同德路2号101室

	7
	
	石龙分公司

本部食堂
	65
	2026年1月1日-2027年6月30日
	18
	东莞市石龙镇黄洲水源路6号

	8
	
	制水分公司

石龙西湖水厂食堂
	63
	2026年1月1日-2027年6月30日
	18
	东莞市石龙镇西湖东路111号

	9
	
	石排分公司

本部食堂
	113
	2026年1月1日-2027年6月30日
	18
	东莞市石排镇东江大道石排段52号

	10
	
	茶山分公司

本部食堂
	126
	2026年1月1日-2027年6月30日
	18
	东莞市茶山镇东岳路108号

	11
	
	制水分公司

第五水厂食堂
	66
	2026年1月1日-2027年6月30日
	18
	东莞市企石镇杨屋新兴路33号

	12
	
	企石分公司

本部食堂
	116
	2026年1月1日-2027年6月30日
	18
	东莞市企石镇黄大仙路56号

	小计
	1420
	/
	/
	/

	13
	B包
	制水分公司

松山湖水厂食堂
	40
	2026年1月1日-2027年6月30日
	18
	东莞市松山湖环湖路与南山路交叉口西北320米

	14
	
	寮步分公司

本部食堂
	96
	2026年1月1日-2027年6月30日
	18
	东莞市寮步镇河滨西路1号

	15
	
	大朗分公司

本部食堂
	202
	2026年1月1日-2027年6月30日
	18
	东莞市大朗镇升平路15号

	16
	
	大岭山分公司

本部食堂
	77
	2026年1月1日-2027年6月30日
	18
	东莞市大岭山镇西正路77号

	17
	
	制水分公司

大岭山长湖水厂食堂
	58
	2026年1月1日-2027年6月30日
	18
	东莞市大岭山镇水朗村大岭山大道592号

	18
	
	横沥分公司

本部食堂
	103
	2026年1月1日-2027年6月30日
	18
	东莞市横沥镇东环路260号

	19
	
	谢岗分公司

本部食堂
	93
	2026年1月1日-2027年6月30日
	18
	谢岗镇曹乐工业一路15号101

	20
	
	制水分公司

谢岗第二水厂食堂
	24
	2026年1月1日-2027年6月30日
	18
	谢岗镇南面石鼓水库路22号

	21
	
	黄江分公司

本部食堂
	105
	2026年1月1日-2027年6月30日
	18
	东莞市黄江镇黄牛埔村强健街2号黄江分公司

	22
	
	桥头分公司

本部食堂
	107
	2026年1月1日-2027年6月30日
	18
	东莞市桥头镇桥光大道405号

	23
	
	樟木头分公司

本部食堂
	124
	2026年1月1日-2027年6月30日
	18
	东莞市樟木头镇金河社区滨河路45号

	24
	
	塘厦分公司

本部食堂
	90
	2026年1月1日-2027年6月30日
	18
	东莞市塘厦东深一路8号

	25
	
	制水分公司

塘厦凤凰水厂食堂
	30
	2026年1月1日-2027年6月30日
	18
	东莞市塘厦镇凤凰岗凤清路65号

	26
	
	制水分公司

塘厦虾公岩水厂食堂
	16
	2026年1月1日-2027年6月30日
	18
	东莞市塘厦镇大坪四黎南路170号-1

	27
	
	制水分公司

塘厦牛眠埔水厂食堂
	20
	2026年1月1日-2027年6月30日
	18
	东莞市塘厦镇牛眠埔新围路28号

	28
	
	凤岗分公司

本部食堂
	90
	2026年1月1日-2027年6月30日
	18
	东莞市凤岗镇金凤路花果山二巷13号

	小计
	1275
	/
	/
	/

	29
	C包
	厚街分公司

本部食堂
	137
	2026年1月1日-2027年6月30日
	18
	东莞市厚街镇环莞快速路厚街段55号

	30
	
	虎门分公司

本部食堂
	206
	2026年1月1日-2027年6月30日
	18
	东莞市虎门镇居岐路99号

	31
	
	长安分公司

本部食堂
	252
	2026年1月1日-2027年6月30日
	18
	东莞市长安镇莞长路220号

	32
	
	制水分公司

第四水厂食堂
	70
	2026年1月1日-2027年6月30日
	18
	东莞市高埗镇沿江南路150号

	33
	
	高埗分公司

本部食堂
	102
	2026年1月1日-2027年6月30日
	18
	东莞市高埗镇高埗沿江南路48号

	34
	
	麻涌分公司

本部食堂
	53
	2026年1月1日-2027年6月30日
	18
	东莞市麻涌镇麻四村金宝路2号

	35
	
	中堂分公司

本部食堂
	97
	2026年1月1日-2027年6月30日
	18
	东莞市中堂镇中堂滨江大道3号

	36
	
	洪梅分公司

本部食堂
	37
	2026年1月1日-2027年6月30日
	18
	东莞市洪梅镇洪梅大道23号

	37
	
	道滘分公司

本部食堂
	56
	2026年1月1日-2027年6月30日
	18
	东莞市道滘镇滨江西路121号

	38
	
	望牛墩分公司

本部食堂
	37
	2026年1月1日-2027年6月30日
	18
	东莞市望牛墩镇西富路一号之一102室

	小计
	1047
	/
	/
	/

	合计
	3742
	/
	/
	/

	备注：以上就餐人数和服务点均为暂定，采购人有权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对就餐人数、服务点进行调整变动，并不承担供应商的任何损失。服务期限，根据各食堂服务进场时间确定。


	附件2：
	
	
	
	
	
	

	食堂对供货商考核评分表（     年   月）

	考核指标
	分值
	考核要素和评估内容及其标准
	优秀
	良好
	不合格
	扣分情况

	
	
	
	8-10分
	5-7分
	5分以下
	

	一、送货时间
	10
	非不可抗拒情况下：本月内每次送货准时得8-10分；本月内2次不准时但能与食堂方及时沟通得5-7分，不沟通或沟通不及时3次得5分以下。
	
	
	
	

	二、服务态度
	10
	工作人员工作认真，服务热情周到，运送搬装文明得8-10分；本月内发现因搬装等原因造成食物污染、破损2次得5-7分；发生3次以上情况5分以下。
	
	
	
	

	三、差错情况
	10
	本月内每次送货无差错得8-10分；有2次差错但能及时补救得5-7分；4次出错且补救不及时5分以下。
	
	
	
	

	四、足斤足两
	10
	本月内送货没有出现短斤缺两现象得8-10分；2次出现短斤缺两但能及时更正得5-7分；上述情况发生且不能及时更正3次得5分以下。
	
	
	
	

	五、价格与质量合理性
	10
	按照菜篮子价格与指定市场的同等价格品种的质量相比较，价格合理下浮得8-10分；对比市场价，价格有偏高20％，得5-7分；价格高于市场价30％，得5分以下。
	
	
	
	

	六、质量服务
	10
	所供商品经过挑选后利用率达到98%得 8-10分，本月内3次发现商品利用率在 90%-97%，得5-7分；4次发现未经挑选并有腐烂情况的质量问题得5分以下。
	
	
	
	

	七、品牌意识
	10
	按饭堂发出的订单品种采购，无擅自更换商品品种现象 8-10 分；本月内发现有3次擅自更换商品品种现象得5-7 分，发现 4 次擅自更换商品品种现象得 5 分以下。
	
	
	
	

	八、联系制度
	10
	更换商品前，与食堂联系并谈妥协商事项，得8-10分；本月内2次单方更改商品定价得5-7分；本月内3次出现单方更改商品定价得5分以下。
	
	
	
	

	九、跟踪随访
	10
	供应商能主动到食堂随访或线上回访，倾听食堂意见，每月2次得8-10分，供应商每月回访食堂1次得0-5分。
	
	
	
	

	十、检测资料
	10
	本月内向食堂提供全部有关商品的检测资料得8-10分；遗漏2次但当月内可以及时补交的得5分，遗漏2次以上没有在当月份补充的得3分以下。
	
	
	
	

	一票否决项
	1.同一食堂连续两个月考核低于80分，下达整改通知书且整改后，第三月仍未达80分；2.供应商未经采购人同意违规转包由第三方配进行配送；3.因供应商原因导致采购人有人员出现食物中毒。
	
	
	
	

	得分合计
	

	考核结果
	

	

	考核人：
	审核人：

	考核日期：


	附件3：
	
	
	

	食堂供应商考核登记表

	考核单位：
	考核日期：    年   月   日

	供应商名称：
	
	供应期限：
	

	序号
	扣分事由
	扣分值
	备注

	
	
	
	

	
	
	
	

	
	
	
	

	
	
	
	

	
	
	
	

	
	
	
	

	
	
	
	

	
	
	
	

	考核得分
	

	

	考核人：（食堂经办人签字确认）
	供应商：（服务单位代表签字盖章确认）




